郯城县人民法院法情并融化解涉诉信访案件
□临报融媒记者 韩广强
通讯员 霍连军 戴章超 徐西江
郯城县人民法院通过内部闭环办理、外部联合郯城县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党委政府，双线化解信访难题，收到良好的效果。
“我们在系统内部画好一个圈，自身过得硬，案子办得好，涉诉信访数量就会减少；在外部理顺两条线，诉求渠道和矛盾化解渠道畅通了，问题就会得到有效解决。”郯城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、院长滕厚峰说。
郯城县人民法院在内部建立信访受理、分流、办理、反馈、答复等全流程的一个“环”。群众信访至法院，接访人员固定信访诉求、制作办理清单后，根据“谁引发、谁办理”的原则，将信访事项交由案件承办人化解；承办人化解不了的，由庭室负责人、分管院长逐级办理，直至最终化解。对来信、来访，法院涉诉信访处控平台100%平台录入、平台交转、平台办理，建立“一案一专班”工作机制，直至来信来访见底清零。
在外部理顺两条线，郯城县人民法院积极与郯城县人民检察院和各乡镇、部门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，千方百计理顺解决矛盾，形成了双线并进、两翼齐飞的信访化解格局。郯城县人民检察院在郯城县人民法院设立“检察工作联络室”，对法院工作进行“零距离”法律监督。工作人员每周五在法院信访大厅与法官一起共同接访，对当事人反映的审判工作和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。法、检两院强化信息共享，郯城县人民检察院通过抗诉、检察建议、联席会议等方式依法监督案件审理，消除信访隐患。在处理重大疑难信访案件上，与部门、乡镇、村形成工作合力，综合运用协商和解、公开听证、代表委员参与等方式方法，一一答复信访群众提出的问题，推动信访事项高效解决。
近期解决的一起涉诉信访案件，就在实践中验证了郯城县人民法院这个内部闭环、外部“联线”化解涉诉信访案件的办法。
2019年11月8日，村民张某经法院依法拍卖，以42万元的价格获取杨集镇丁庄村原村委办公室房产、集体土地使用权及其他地上附属物所有权。村里“五保”老人丁某因20多年前村里修路拆除了他的三间草房，经当时村干部同意一直在原村委办公室两间“东配房”居住。村委房地产拍卖后，丁某坚决不同意搬离，拒绝清理房间内的物品，在张某对上述房屋和土地使用时百般阻挠。为此，张某多次到市、县两级法院上访，由于历史遗留原因，矛盾一时不能顺利解决，成为一个令人头疼的“症结”。2021年7月8日，张某在拍卖所得的院内土地上施工时，遭丁某阻止，双方发生争执，张某将丁某左胸部打伤，构成轻伤二级。郯城县人民法院在审理这起刑事案件的同时，张某又以丁某侵权为由提起民事诉讼。
这起案件牵扯到民事、刑事、执行及信访，如何解开“疙瘩”，实现案结事了？承办法官综合考量，认为一判了之解决不了问题。于是，在郯城县委政法委的牵头下，法官联合乡镇、社区、村委，在党员代表、村民代表、人民调解员以及律师的协助下，抽丝剥茧，深挖根源，找准症结，多管齐下做工作，千方百计化纠纷，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。张某一方自愿赔偿丁某一方占地补偿及故意伤害造成的经济损失5万元，放弃民事诉讼主张的权利；丁某一方自愿撤回对张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，不要求追究张某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，自愿把原村委办公室让出。法院依法对张某从轻处罚，对其适用缓刑。至此，双方所有矛盾和积怨一次性化解。
通过持续发力，郯城县人民法院“内部闭环、外部联线”法情并融化解涉诉信访案件机制取得了明显成效。今年以来，该院共接访案件92件，同比下降了37%，已化解87件，化解率94.6%，同比上升了16%。化解进京访1件，赴省访2件，成功化解上级交办的15起信访案件，办结率达到90%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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